
 

 

东华大学退役士兵教育资助实施细则 

 

为提高退役士兵就业能力，加快培养现代化建设人才，我校根据《财政部 教育部 民政

部 总参谋部 总政治部关于实施退役士兵教育资助政策的意见》（财教[2011]538号）精神，

制定本细则。从 2011年秋季学期开始，实施自主就业退役士兵教育资助政策。具体如下： 

一、充分认识实施退役士兵教育资助政策的重大意义 

退役士兵安置事关军队建设和社会稳定。党中央、国务院、中央军委历来高度重视这项

工作。改革开放以来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，市场在人力资源配置中的

基础性作用逐步显现，以能力素质为基础、公开择优、双向选择，已成为党政机关及企事业

单位用人的主要方式。为适应新形势要求，对考入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的自主就业退役士兵

实施教育资助政策，可以使更多士兵在退出现役后能够接受系统的高等教育，提高知识和技

能水平，实现“二次专业化”，由军事专业人员转变为经济建设人员。这是提高退役士兵就

业能力的有效手段，是国家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内容，对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，促进社会稳

定，意义重大，影响深远。 

二、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 

（一）基本原则。 

1．统一性原则：退役士兵教育资助政策由国家有关部门统一制定。学费资助资金全部

由中央财政承担，其他资助政策按国家现行高校学生资助政策规定执行。 

2．自愿性原则：所有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均可自愿报名参加全国统一高考，被录取后自

愿申请接受政府教育资助。 

3．非排他性原则：退役士兵教育资助是一项新政策，并不改变退役士兵现有的其他安

置政策。 

（二）主要内容。 

从 2011年秋季学期开始，对退役一年以上，考入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（包括全日制普

通本科学校、全日制普通高等专科学校和全日制普通高等职业学校）的自主就业退役士兵，

根据本人申请，由政府给予教育资助，具体内容如下： 



 

 

1．资助内容：一是学费资助；二是家庭经济困难退役士兵学生生活费资助；三是其他

奖助学金资助。 

2．资助标准：学费资助标准，按省级人民政府制定的学费标准，原则上退役士兵学生

应交多少学费中央财政就资助多少，本科生每学年最高不超过 8000元，研究生每学年最高

不超过 12000元。生活费以及其他奖助学金资助标准，按国家现行高校学生资助政策的有关

规定执行。 

3．资助方式：学费由中央财政按标准和隶属关系补助退役士兵学生所在学校，生活费

以及其他奖助学金直接补给退役士兵学生本人。 

4．资助期限：全日制普通高等学历教育一个学制期。 

5．资助流程： 

（1）自主就业退役士兵自愿参加全国统一高考，被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录取并到学校

报到后，向学校提出“教育资助申请”。 

（2）地方所属学校核实学生信息后，在开学后 10个工作日内将录取退役士兵人数和所

录专业收费标准汇总报送当地学生资助管理中心；当地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审核汇总后，在

10 个工作日内报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。中央部门所属学校按上述时间要求向主管部门报

送相关信息，经主管部门审核汇总后报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。 

（3）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对申报信息进行审核汇总后，在 20个工作日内上报财政部。 

（4）财政部会同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对上报数据进行审核后，在 20个工作日内下拨

资助资金。 

退役一年以内的自主就业退役士兵考入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的，按照《国务院中央军委

关于加强退役士兵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发[2010]42号）文件规定执行。 

  

东华大学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

2011年 11月 

 

 

 


